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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贯彻落实国家机动车

排放检验新标准工作方案的通知
渝环〔2019〕76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生态环境局、经济信息委、公安局（分局）、

市场监管局（分局）；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经济运行局、公

安分局、市场和质量管理局；万盛经开区生态环境局；市公安局

交通管理局、市质量检查总队；各整车生产企业；各机动车排放

定期检验机构：

根据国务院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18〕

22 号），生态环境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柴油货车污染治

理攻坚战行动计划》（环大气〔2018〕179 号），市政府办公厅

印发《重庆市贯彻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

案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134 号），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管

总局印发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

工况法）》（GB18285—2018）及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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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（GB3847—2018）的要

求，为加强交通污染控制，坚决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，

加强高排放车辆管控，有效削减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，依法依

规依标落实相关工作，特制定《重庆市贯彻落实国家机动车排放

定期检验新标准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 4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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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贯彻落实国家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

新标准的工作方案

2018 年 9 月 27 日，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

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

（GB18285—2018）和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自

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（GB3847—2018），自 2019 年 5 月

1 日起开始实施，同时我市《点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稳态工况法

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50/344—2010）及《压燃式发动机

在用汽车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排放限值》（DB50/345—2010）

地方排放标准废止。为加强交通污染控制，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

坚战，依法依规依标落实相关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决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，打赢蓝天保卫战，促进

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保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

300 天以上。严格按照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

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18285—2018）和《柴油车污染物

排 放 限 值 及 测 量 方 法 （ 自 由 加 速 法 及 加 载 减 速 法 ）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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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3847—2018）（以下简称新标准）要求，开展我市新生产

汽车下线检验，注册登记非免检车辆和在用汽车在我市范围内的

环保定期检验。对按照新标准在机动车排放检验中发现的问题，

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严格按照新标准要求，稳步有序推进我市贯彻落实新标准相

关工作。

三、实施阶段

（一）制定工作方案。

制定我市贯彻落实新标准的工作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细化

工作任务，提出时间节点要求，工作要求，明确工作职责及保障

措施等，统筹推进我市贯彻落实新标准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新标准宣传。

加强新标准等内容宣传，确保我市在执行新标准时得到广大

市民的理解支持。

（三）做好贯彻执行新标准准备工作。

组织培训学习新标准，升级改造新生产汽车下线检验线，升

级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网络监控系统，升级更新机动车排放定期

检验机构检验设备、检测系统，同时进行检测能力扩项计量认证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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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执行新标准。

1.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我市范围内的汽车环保定期检验采用

新标准规定的稳态工况法和加载减速法进行，无法使用稳态工况

法和加载减速法的车辆，采用双怠速法和自由加速法进行。我市

范围内环保定期检验执行新标准规定的限值 a 要求，在我市范围

内环保定期检验的跨地区车辆，如车辆登记地执行新标准规定限

值 b 的，应符合限值 b 要求。我市暂不开展车辆的燃油蒸发排放

控制系统检测。

2.在我市范围内进行环保定期检验的注册登记非免检车辆

和在用汽车的 OBD 检验、柴油车的氮氧化物测试在 2019 年 11

月 1 日前，仅检测并报告，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纳入检验结果

判定。

3.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，我市新生产汽车下线检验实施新

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。各整车生产企业须确保所有下线车辆污染

物控制装置与随车清单内容一致，并完成车载诊断系统（OBD）

检查，开展下线车辆排气污染物抽测。

（五）开展我市贯彻落实新标准情况检查。

对我市各区县（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）相关部门、整车生

产企业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开展检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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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开展培训。

制定我市开展新标准培训方案，组织包括市经济信息委、市

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市级部门，区县生态环

境部门，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及整车生产企业，就新标准进

行培训。

（二）明确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报告内容。

按照新标准相关要求，一是明确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

的汽车注册登记检验、在用车检验等检测报告中检测车辆基本信

息，外观检验，OBD 检查、排气污染物检测及排放检验项目等

详细内容，纳入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网络监控系统升级内容中；

二是明确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开展在用汽车（含注册登记）

排放定期检验时，需实时上报的车辆信息、环境参数、检测信息、

检测过程数据、检测结果、检测设备等详细数据内容；三是明确

报送生态环境部的集中超标车型环保查验记录表中车辆信息、查

验内容及结果等详细内容。

（三）开展贯彻落实新标准宣传。

1.市级相关部门制定新标准宣传方案，采取宣传视频、宣传

图册、面对面视频访谈等多种形式，对新标准等内容进行宣传。

2.区县相关部门及相关单位对新标准等内容进行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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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升级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网络监控系统。

制定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网络监控系统升级方案，做好资金

申请和信息化项目协调等工作。按照国家机动车排气检测监控网

络联网规范新要求，结合新标准相关规定，完成我市机动车排气

检测网络监控系统升级工作，进一步对检验机构精细化管理。

（五）相关单位做好贯彻执行新标准准备工作。

1.各整车生产企业

（1）升级检测线

各整车生产企业严格按照新标准的要求，推进新生产汽车检

测线升级改造，添置相关测试分析设备。

（2）加强学习培训

各整车生产企业应加强新标准学习，确保新车下线检测满足

新标准的相关要求。

2.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

（1）升级更新检验设备

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应严格按照新标准的要求，推进

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升级更新，配备 OBD 诊断仪，柴油车氮氧

化物分析仪等设备。

（2）升级检测系统

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应升级机动车排放检测控制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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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，满足新标准检测能力相关要求。

（3）检测能力扩项计量认证

针对车辆 OBD 诊断及柴油车氮氧化物检测项目，各机动车

排放定期检验机构须及时向市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扩项计量认证，

确保达到新标准检测能力要求。

（4）加强学习培训

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应加强新标准学习，对机动车排

放定期检验岗位人员进行新标准培训考核，做好岗位人员合理配

置，确保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人员满足新标准检验的技术要求。

（六）开展集中检查。

1.市生态环境局、市经济信息委、市市场监管局，联合开展

我市整车生产企业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的检查。

2.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，联合开展对区

县相关部门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的

检查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2019 年 3 月底前，市级相关部门制定宣传方案，对新标准

等内容进行宣传。

2019 年 3 月中旬前，按照国家机动车排气检测监控网络联

网规范新要求，制定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网络监控系统升级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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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

2019 年 4 月底前，印发我市贯彻落实新标准工作方案，并

就新标准进行培训。

2019 年 5 月 1 日前，区县相关部门及相关单位对新标准等

内容进行宣传。

2019 年 5 月 1 日前，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完成贯彻

执行新标准相关准备工作（扩项计量认证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前

完成）。

2019 年 11 月 1 日前，完成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网络监控系

统升级工作。

2019 年 11 月 1 日前，各整车生产企业完成新生产汽车检测

线升级改造。

2019 年 12 月底前，对我市区县相关部门、整车生产企业及

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开展检查。

六、工作职责

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我市贯彻执行新标准相关工作，草拟

相关文件，组织新标准培训，升级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网络监控

系统，组织开展我市整车生产企业、区县相关部门及机动车排放

定期检验机构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的检查，加强贯彻落实新标准

的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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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我市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扩项计量

认证及新增设备计量检定，配合开展整车生产企业、区县相关部

门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的检查等工

作。

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开展整车生产企业、区县相关部门贯彻执

行新标准情况的检查等工作。

市公安局配合开展区县相关部门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

构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的检查等工作。

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牵头负责本辖区贯彻执行新标准相关

工作，开展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的监督

检查，加强贯彻落实新标准的宣传。

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开展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

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等工作。

各区县经济信息委配合开展整车生产企业贯彻执行新标准

情况的检查等工作。

各区县公安部门配合开展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彻执

行新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等工作。

各整车生产企业负责组织本单位内部培训，加强新标准学

习，做好本单位贯彻执行新标准相关准备工作，加强新标准等内

容的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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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内部培训，加强

新标准学习，做好本单位贯彻执行新标准相关准备工作，加强新

标准等内容的宣传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新标准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部

门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学习，督促指导各相关单位做好贯彻执行

新标准相关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

各单位要加强学习，细化贯彻执行新标准工作任务，工作责

任落实到人，按照新标准要求，有序推进贯彻落实新标准相关工

作。

附件：贯彻落实国家机动车排放新标准相关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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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贯彻落实国家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新标准相关工作任务

序号 工作任务 工作具体内容 完成时限
牵头部

门
配合部门

1 开展培训
组织相关部门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，就新

标准进行培训。

2019 年 3

月 15 日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
市经济信息委、市公安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

2

明确机动车

排放检验报

告内容

明确汽车注册登记检验报告内容；

2019 年 3

月底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

3 明确在用车检验报告内容；

4
明确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开展在用汽车（含

注册登记）排放定期检验时，需实时上报内容；

5
明确报送生态环境部的集中超标车型环保查验记

录表报告内容。

6

制定我市贯

彻落实新标

准工作方案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经济信息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市

场监管局联合印发我市贯彻落实新标准工作方

案，推动我市贯彻落实新标准工作。

2019 年 4

月底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
市经济信息委、市公安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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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开展贯彻落

实新标准宣

传

市级相关部门制定新标准宣传方案，采取宣传视

频、宣传图册、面对面视频访谈等多种形式，对

新标准等内容进行宣传。

2019 年 3

月底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
市经济信息委、市公安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

8
区县相关部门及相关单位对新标准等内容进行宣

传。

2019 年 5

月 1 日前

各区县

生态环

境部门

各区县经济信息委、公安

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

9 相关单位做

好贯彻执行

新标准准备

工作

各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严格按照新标准的要

求，做好贯彻执行新标准准备工作（扩项计量认

证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前完成）。

2019 年 5

月 1 日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
市市场监管局，各区县生

态环境部门、市场监管部

门

10
各整车生产企业严格按照新标准的要求，做好贯

彻执行新标准准备工作。

2019年11

月 1 日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
市经济信息委、市市场监

管局，各区县经济信息委、

市场监管部门

11

升级全市机

动车排气检

测网络监控

系统

按照国家机动车排气检测监控网络联网规范新要

求，结合新标准相关规定，升级我市机动车排气

检测网络监控系统。

2019年11

月 1 日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/

12 开展两次集 开展我市整车生产企业贯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监督 2019 年 12 市生态 市经济信息委、市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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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检查 检查。 月底前 环境局 管局

13
开展区县相关部门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机构贯

彻执行新标准情况监督检查。

2019 年 12

月底前

市生态

环境局
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


